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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花蓮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函
地址：花蓮市建國路161號

承辦人：丁細真

電話：03-8312300#318

傳真：03-8312319

電子信箱：p318@hlc.edu.tw

受文者：國立花蓮女子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1月10日

發文字號：花農人字第1110000195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介聘作業分區會議實施計畫.odt (111A600046_1_10132851786.odt)

主旨：本校辦理111學年度公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介聘作業東區

會議，請遴派貴屬人員報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1年1月7日臺教國署人字第

1110001483號函辦理。

二、會議日期：111年1月17日（星期一）下午1時30分至5時30

分。

三、報到時間：111年1月17日（星期一）下午1時30分至2時。

四、報到及會議地點：本校行政大樓4樓視聽教室。

五、參加人員： （一）宜蘭縣政府、花蓮縣政府、臺東縣政府

教育處各指派業務承辦人員1名。 （二）各參加介聘學校

具原住民籍教師申請介聘者。（三）各參加介聘學校指派

人事人員1名及推派申請介聘教師代表1至2名，如無法參加

亦請通知本校。

六、交通： （一）搭乘專車：請於111年1月17日（星期一）下

午13時20分於花蓮火車站前站出口處，逾時不候。（二）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0

國立花蓮女子高級中學 111/01/10

11100002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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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行前往會場者請於下午13時50分前完成報到（地圖請參

考本校網頁https://www.hla.hlc.edu.tw/home?cid=12，

有路線圖供參，會議於14時開始）。

七、請准予參加人員公（差）假，其差旅費由各機關（學校）

自行負擔。

八、報名方式：參加人員請自即日起至111年1月13日（星期

四）17時止，至本校網頁填寫妥報名表，俾憑安排午餐及

交通事宜。（網址如下：https://www.hla.hlc.edu.tw

/ischool/public/volunteer/volunteers.php?

bid=7&id=13） 。

九、檢附分區會議實施計劃1份。

正本：花蓮縣立體育高級中等學校、臺東縣立蘭嶼高級中學、國立宜蘭高級中學、國立

蘭陽女子高級中學、國立花蓮女子高級中學、國立花蓮高級中學、國立玉里高級

中學、國立臺東高級中學、國立臺東女子高級中學、國立羅東高級商業職業學

校、國立羅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、國立宜蘭高級商業職業學校、國立蘇澳高級海

事水產職業學校、國立頭城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、國立花蓮高級商業職業學

校、國立光復高級商工職業學校、國立花蓮高級工業職業學校、國立成功商業水

產職業學校、國立關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、國立臺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、國立臺

東大學附屬體育高級中學、國立臺東專科學校高職部(系統資料)、國立花蓮特殊

教育學校、國立臺東大學附屬特殊教育學校、花蓮縣政府、臺東縣政府

副本：本校人事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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